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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宏重工（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20,1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8405%，可

交易时间为 2026 年 6月 17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或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任职情

况 

本次解

限售原

因 

本次解除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比

例 

尚未

解除

限售

的股

票数

量 

1 
采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否 — C 5,000,000 4.9232% 0 

2 卞丰荣 否 无 C 3,000,000 2.9539% 0 

3 孙亚渊 否 无 C 3,000,000 2.9539% 0 

4 夏艳君 否 无 C 2,000,000 1.9693% 0 

5 卞建宏 否 无 C 1,750,000 1.7231% 0 

6 郑强 否 无 C 1,600,000 1.5754% 0 

7 尹路 否 无 C 1,500,000 1.4770% 0 

8 季心怡 否 无 C 1,300,000 1.2800% 0 

9 李明钢 否 无 C 1,000,000 0.9846% 0 

合计 — 20,150,000 19.8405% 0 



注：解除限售原因： 
A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售 

B 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 

C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 

D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E 公开发行前特定主体股票解除限售 

F 参与战略配售取得股票解除限售 

G 其他（说明具体原因） 

 

公司股东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卞丰荣、孙亚渊、夏艳君、卞建宏、郑

强、尹路、季心怡、李明钢于 2026 年 4 月 7 日出具《关于自愿限售的承诺函》

申请自愿锁定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限均为承诺函出具日至发行人的股

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1 个月届满之日止。公司已于 2026 年 5 月 7 日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已届满。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44,369,000 43.6874%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50,950,000 50.1674% 

2、个人或基金 1,271,000 1.2515% 

3、其他法人 4,970,000 4.8937%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7,191,000 56.3126% 

总股本 101,560,000 100% 

注：上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上市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属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减持》等规定的减持预披露主

体。 

 

五、备查文件 

《振宏重工（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数据表》 

《振宏重工（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振宏重工（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解除限售公告的通知》 

 

振宏重工（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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